
银川市 2023 年新污染物治理重点任务清单

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责任部门

（一） 建

立 新 污 染

物 治 理 体

系，落实监

管责任

1.建立协调管理机制。市直有关单位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各县

（市）区政府，各工业园区管委会履行属地责任，建立新污染物治理

协调工作机制，加强部门联合调查、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统筹推进

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改委、科技局、工信局、

财政局、住建局、农业农村

局、商务局、卫健委、市政

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各县

（市）区政府，各工业园区

管委会

2. 逐步健全工作制度。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有关化学物质环境信

息调查、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和行业排放

等制度标准， 全市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和管理

机制逐步健全。市农业农村局严格农药、兽药、抗生素等在水产养殖、

畜禽养殖、农业种植中的使用管理，不断提高新污染物排放管理水平。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改委、工信局、财政局、

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卫健

委、市政管理局、市场监管

局，各县（市）区政府，各

工业园区管委会

3.开展优先治理。围绕化工园区和特色农产品产地等重点区域开展调

查评估、协同治理。结合银川市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优先开展畜禽养

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等重点行业新污染物治理工

作。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改委、工信局、财政局、

住建局、农业农村局、商务

局、卫健委、市政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

政府，各工业园区管委会



（二）开展

调查评估，

筛查重点

管控新污

染物

4.开展化学物质环境信息调查。按照自治区重点化学物质环境基本信

息调查工作安排，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行业指

导、监管责任，组织各县（市）区、工业园区对全市重点行业生产使

用的重点化学物质品种、数量、用途等信息进行全面排查，准确掌握

全市重点化学物质生产使用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

市工信局、农业农村局、商

务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

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

园区管委会

5.加强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十四五”监测工

作规划要求，将提升新污染物监测能力和开展调查监测纳入重点工

作。

- 市生态环境局

6.开展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落实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制度，制

定评估方案，确定污染防治措施。对畜禽养殖、化学原料制造、医药

制造等重点行业中列入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的化学物质，开展有关

生产、加工使用、环境排放数量及途径、危害特性等详细信息调查评

估。完成首轮全市化学物质基本信息调查和首批环境风险优先评估化

学物质信息详查，依据调查情况，公布第一批优先评估化学物质清单，

完成重点化学物质评估。

市生态环境局

市农业农村局、卫健委、市

场监管局，各县（市）区政

府，各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严格

源头管控，

防 范 新 污

染物产生

7.全面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严格执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

理登记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12 号)，加强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

记监督。落实国家优先控制化学品及抗生素、微塑料等新化学物质环

境管理措施，做好新化学物质和现有化学物质环境管理衔接，监督企

业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防控主体责任。

市生态环境局

市工信局、农业农村局、商

务局、卫健委、市政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

政府，各工业园区管委会



8.严格实施淘汰或限用措施。严格落实《国家发改委关于修改<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的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令第 49 号）和产业政策要求，对未按期淘汰纳入淘汰类的工业化学

品、农药、兽药、药品、化妆品等，依法停止其产品登记或生产许可

证核发。强化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严格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准入管理。

严格落实化学品纳入禁止进（出）口货物目录规定，对纳入《中国严

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中限制用途的化学品强化进出口环境管

理。落实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污染防治措施要求，对全市重点管控新污

染物的生产、加工使用和进出口依法实施禁止、限制措施，依法严厉

打击已淘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非法生产和加工使用。

市工信局、生态环

境局、农业农村局、

商务局、审批服务

管理局、市场监管

局

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

园区管委会

9.加强绿色产品制造和认证。严格执行国家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

识体系规范。在重要消费品环境标志认证中，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进

行标识或提示。对纳入玩具、学生用品等采取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含量

控制的相关产品，监督企业严格落实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减少产品

生产、消费过程中造成的新污染物环境排放。

市工信局、生态环

境局、农业农村局、

住建局、市场监管

局

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

园区管委会

（四）强化

过 程 及 使

用监管，减

少 新 污 染

物排放

10.加强清洁生产。加强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

链等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对使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进行生产或在生产

过程中排放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企业，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园区管委会督促辖区企业及时公布有

毒有害原料使用、排放等相关信息，积极鼓励企业实施无害化原辅材

料替代、生产工艺无害化改进等清洁生产改造。

市生态环境局、发

改委

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

园区管委会



11. 加强抗生素类药品经营使用监管。加强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管理，严格落实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分类管理要求，科学合理使

用抗菌药物。依托自治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医疗监管等平台，

加大抗菌药物规范使用抽查检查力度。加强抗菌药物经营环节管理，

规范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处方药销售、购买管理，依法依规查处抗菌

类处方药物不凭处方销售行为。

市卫健委、市场监

管局

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

园区管委会

12.加强兽用抗菌药监督管理。落实兽用抗菌药使用管理规定，实施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推行凭兽医处方销售使用兽用抗菌药。

严把兽用抗菌药生产准入关，对新品种开展抗菌药物环境危害性评

估。加强渔业生产过程抗菌药物经营使用管理，严格落实水产养殖用

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市农业农村局、生

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

13.强化农药使用管理。加强农药登记管理，定期开展农药使用环境

风险监测，配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落实农药登记后环境风险再评价制

度。开展农药减量化使用行动，推广植物免疫诱导剂、生物农药、昆

虫性信息素等绿色高效防控技术，建设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治示范园

区。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环境管理，鼓励农药生产环节使用便于回收、

定量节约的包装物，鼓励发展高效低风险农药，稳步推进高毒高风险

农药淘汰和替代。严格管控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性的高

毒高风险农药及助剂。

市农业农村局、生

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



（四）深化

末端治理，

降 低 新 污

染 物 环 境

风险

14.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落实国家、自治区各项污染

物控制技术规范要求，加强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环境治理。

监督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严格控

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

- 市生态环境局

15.强化废物收集利用处置。加强废药品、废农药以及抗生素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废反应基和废培养基等含特定新污染物废物的收

集利用处置环境监管，强化监督指导，督促企业落实国家对含特定新

污染物废物的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要求。

市卫健委、农业农

村局、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

园区管委会

16.启动新污染物治理试点。在黄河流域银川段生态敏感区、饮用水

源地等周边区域，聚焦畜禽养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

造等行业，依据排查情况，选取重点化工企业实施全氟化合物治理试

点；市农业农村局配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选取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

企业开展抗生素治理试点。

市工信局、农业农

村局、生态环境局、

卫健委

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

园区管委会

（五）加强

能力建设，

夯 实 治 理

工作基础

17.加强科技创新，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新污染物环

境监测技术、污水中抗生素及微塑料等去除处理工艺、兽用抗生素环

境危害性评估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关键技术攻关。

市科技局、生态环

境局、农业农村局、

卫健委

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

园区管委会

18.加强能力建设。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监管队伍基础能力建设，加大

队伍人员专业化、标准化教育培训力度，提升调查、评估、监测业务

水平。鼓励企业主动引进新污染物治理专业技术人才，提升内控水平。

市生态环境局、卫

健委、农业农村局

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

园区管委会


